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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寅债权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黄寅已将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受让

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朱世思女
士，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
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朱世思女士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黄寅
朱世思

2016年5月4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

宁波飞龙空间
结构有限公司

宁波市环球宇
斯浦电器有限
公司

浙江永禾实业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NB09(融资)20120095、NB091011120541、
NB092011120470、30400051

NB14(融资）20130004、NB1420120130063、
NB1420120130139、NB1420120130142、
NB1420120130145、NB1420120130162、
NB1420120130028、NB1420120130062

NB02(融资）20080025、NB011011090163、
NB011011090165、NB011011090166

担保人

宁波九天重型锻造有限公司、徐银耀、周惠
芬、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玉环宇斯浦置业有限公司、施继寿、孙银雪

浙江加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利
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丁忠心、贾洪良、周春祥

担保合同

NB09(高保)20120095-1、NB09(高保)
20120095-2、NB09(高抵)20120095

NB14（高保）20130004-1、NB14（高保）
20130026、NB14（高保）20130004-2

NB02（高保）20080025-1、NB02（高保）
20080025-2、NB02（高保）20080025-3、
NB02（高保）20080025-4、NB02（高保）
20080025-5、NB02（高保）20080025-6

原贷款行

华夏银行
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
宁波分行

华夏银行
宁波分行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5月12日 14:00在杭州市文晖路12号现代置业大厦东楼908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具体如下：

一、拍卖标的：杭州锐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本息合计人民币
10460960.78元，其中本金9300000元，利息、罚息1160960.78元及诉讼费、律师费。

二、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须在拍卖会前凭有效证件到杭州
市文晖路12号现代置业大厦东楼908室办理参拍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5万元，拍卖前到
达拍卖公司指定账户。

三、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上述人员如果购买
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未尽事宜详见拍卖文件。

四、联系电话：0571-85817253、18058116363徐小姐 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5月4日

拍卖公告

衢州市高丽候参茸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员工郑小红、吴美娟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总计

13125元，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
理: 1、支付员工郑小红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工资7350元，加付赔偿金3675元；2、支
付员工吴美娟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工资5775元，加付赔偿金2887.5元。上述工资
合计人民币壹万叁仟壹佰贰拾伍元整（小写：13125元），加付赔偿金合计人民币陆仟伍
佰陆拾贰元伍角（小写：6562.5元）（按照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应在收到本
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通过直接送达等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衢市人社监理字[2016]001
号）。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衢州市人
民政府或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
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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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4日

（2016）浙0106民初1867号
浙江御豪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

阳市时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工程款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1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118号

吴建丰：本院对原告鲜玉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民初字第2118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47号

朱红锁：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被告朱红锁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50号

高红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刚诉被告高红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4日上午8时45分在
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10号

杭州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博美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4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284号

严伟根、洪小平：本院受理原告莫国才诉被告严
伟根、洪小平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
月 2 日上午 10 时 45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44号

余德海、王园、王连贵：本院受理原告陶仙华诉被
告余德海、王园、王连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
8 月 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92号

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先伟诉
被告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9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58号

容城县财亿续毛绒玩具厂：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
盟世奇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
公司、容城县财亿续毛绒玩具厂侵害作品复制权、发
行权、改编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9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40号

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潘小永、丁一飞：本院受
理原告王晶诉被告浙江远亚建材有限公司、潘小永、
丁一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3日
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14号

黑龙江东来园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德
耀诉被告黑龙江东来园事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443号

林国千、徐燕：本院受理原告虞永康诉被告林国
千、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2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30号

沈建锋、蒋雅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3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沈建
锋、蒋雅萍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杭州联
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兴支行借款1000000
元、支付公告费650元、借款内的利息57002.24元并
承担逾期还款利息；原告有权就三被告名下的房屋折
价或变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14314
元，由三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9号

杭州新申丹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元瑞大
酒店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
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
27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79号

浙江耀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
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赵建杨、傅条云：本院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塘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滨商初字第15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64号

吴礼法：本院对胡晓菁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商初字第
1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1854号

浙江药通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对江苏省江建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民初字
第18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75号

杨兴华：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8月8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087号

杭州佳灿贸易有限公司：杭州万象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令举证（案件适用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
14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703号

戚旭峰、楼倩：本院对原告郑红亚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 1703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余商初字第1301号

建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山
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0日上午9
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3914号

徐洪仙、严崇富：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敏诉被告徐
洪仙、严崇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你们共同归
还借款 100000 元，支付利息 43700 元、律师代理费
2500 元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8日上
午 9 时由张浩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华、李明
达组成合议庭.在余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587-2号

许瑛、范友祥：本院受理的原告郑燕春、罗强诉被
告吴星明、许瑛、范友祥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
第25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758号

张云涛：原告董能正与被告张云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3138号

郑思化、杨满叶、杭州杭德担保有限公司:本院立
案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科创支
行诉被告郑思化、杨满叶、杭州杭德担保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开庭时间为2016年7月21日下午14时，地点在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095号

周晟、章敏: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周晟、章敏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后，因被告周晟、章敏居住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被告周晟、章敏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
9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余杭人民法庭
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72号

包军伟、金林芳：本院受理原告李楠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72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第206条、第207条、
第2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3条、53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44条之规
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包军伟、金林芳共同归还原告
李楠借款300000元，支付自2015年8月3日起至借款
付清日止按月利率16‰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
年11月23日的利息为1792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二、原告李楠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
以被告包军伟、金林芳所有的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
街道九字弄13号207室房产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三、被告包军伟、金林芳共同归还原告
李楠借款50000元，支付自2015年8月3日起至借款
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5
年 11 月 23 日的利息为 3733.33 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
李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6970 元，由原告李楠负
担 17 元，被告包军伟、金林芳负担 6953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159号

蔡勇：本院受理原告陈世云与被告蔡
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等。原告陈世云诉请：被告蔡勇归还原告借款
1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支出的公告费30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11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61号

唐山国泰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
双驹化工有限公司诉被告唐山国泰纸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
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18日9时，在杭州市
富阳区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11号

杨开海、刘彬：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忠与被告杨开
海、刘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
等。原告李文忠诉请：1、被告杨开海归还原告借款
60000元，支付自2014 年 6 月 9 日至款付清日按月利
率 2%计算的利息，暂算至 2016 年 1 月 8 日为 22800
元；2、被告杨开海支付原告代理费 4000 元；3、被告
刘彬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8月8日上午9时
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
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424号

高琴：本院受理原告沈振中诉被告高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原告诉请法院：1、判令被
告归还借款3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院定于2016年8月8日14：3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
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255号

杨鹏：本院受理原告胡焕田诉被告杨鹏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证据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
票，本院定于2016年8月18日9时30分，在杭州市富
阳区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19号

李霖、陆金良：本院受理原告郑丽萍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4319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李霖归还原告郑丽萍借款本金 2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李霖
支付原告郑丽萍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7月1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5
年11月16日为14715.5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三、被告陆金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四、驳回原告郑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65号

严华：本院受理原告金仕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
商初字第3765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严
华归还原告金仕宏借款本金140000元。二、被告严
华支付原告金仕宏暂计算至2015年11月10日的利
息 72800 元。三、被告严华支付原告金仕宏以本金

1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11月
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上列第一、二、三
项之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四、驳
回原告金仕宏的其他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198号

黄先南、陈信海、陈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海
陆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12日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1033-2号

王操：本院对原告陈建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城商
初字第103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城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708-1号

蒋昌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富
阳分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具体去向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5
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城南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15号

罗琴、宓胜勤：本院受理原告江群燕诉被告罗琴、
宓胜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罗琴、宓胜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
原告江群燕支付借款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
元，由被告罗琴、宓胜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000号

蒋华银：本院受理原告陈洪华诉蒋华银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3日9时在本院第17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017号

孟威：本院受理原告唐建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
商初字第10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11号

淳安县千岛湖江汉工艺品有限公司：原告余其恒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8月8日下午2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
汾口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